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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三讀修正(2016/12/06) 

 



勞動基準法修法重點(1) 

 第36條修正為每7日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另1

日為休息日。例假部分，勞工只有在天災、事變和突發事
件的前提下，才可以上班，而且雇主必須發給加倍工資，
以及讓勞工事後補假。休息日部分，勞工只要同意就可以
上班，但雇主必須給勞工加班費（詳如第2點說明），且納
入每月加班工時上限46小時計算，以及受到1日工時不得超
過12小時之限制。 

 休息日出勤工資的計算（第24條）：勞工於休息日工作，
在工作時間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

又1/3以上；工作2小時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另再加給1又2/3以上。其中工作時間在4小時以內，以4小時
計；逾4小時至8小時以內者，以8小時計；逾8小時至12小
時以內者，以12小時計。 



勞動基準法修法重點(2) 

 刪除7天國定假日，回歸內政主管機關相關規定之一致性規
範（第37條）。將國定假日規定與內政部主管的「紀念日
及節日實施辦法」所定應放假之日一致，全年總共只有12
天應放假之國定假日，並明定於106年1月1日施行。意即內
政部訂立應放假的紀念日、假日，以及勞動節（5月1日）
才要放假，至於開國紀念日之次日（1月2日）、革命先烈
紀念日（3月29日）、孔子誕辰紀念日（9月28日）、台灣
光復節（10月25日）、蔣公誕辰紀念日（10月31日）、國
父誕辰紀念日（11月12日）、行憲紀念日（12月25日）等7
天國假全部刪除。 

 雇主應於發給工資時，提供勞工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第
23條）。 

 輪班制勞工換班之休息時間至少應有11小時，其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第34條）。  



勞動基準法修法重點(3) 

 修正特別休假規定(第38條)：除新增年資滿6個月以上、未
滿1年之勞工應享有特別休假3日外，針對年資2年以上、3
年未滿者，由現行之7日提高為10日；3年以上5年未滿者，
由現行之10日增為14日；5年以上10年未滿者也由現行之14
日增為15日，至於10年以上者，亦將隨年資之增加，每年
再增加1日，最高加至30日為止。同時規定 「特別休假期日
以勞工指定為原則」、「雇主應告知勞工排定特別休假」
及「特別休假未休完日數雇主應給付工資」、「雇主應於
工資清冊記載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
數額，並定期以書面通知勞工」等規定。 

※ 特別休假日數試算表：
https://kmvc.mol.gov.tw/Trail_New/html/RestDays.html 

※ 加班費試算系統：http://labweb.mol.gov.tw/ 

https://kmvc.mol.gov.tw/Trail_New/html/RestDays.html
http://labweb.mol.gov.tw/


勞動基準法修法重點(4) 

 雇主因勞工申訴所為之解僱、降調、減薪等不利處分之法
律效果為無效。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接獲申訴後於60日內
將處理情形以書面通知申訴勞工，並應對申訴人身分資料
嚴守秘密，如有洩密追究公務員行政責任（第74條）。 

 提高罰則：對於違反工資、工時等相關條文，提高罰鍰金
額上限至新臺幣100萬元。另為強化雇主責任，增訂主管機
關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至法

定罰鍰最高額1/2（第79條）。  



Q&A複習：1.何謂一例一休？ 

答：所謂一例一休，係指雇主僱用勞工從事工
作，每7日給予勞工有1日例假及1日休息日。
新修勞基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勞工每7日應有
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該日如非因同法
第40條所列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等特殊原因
，致使勞工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不得使勞工
出勤），另1日則正式定名為「休息日」（該
日如雇主基於業務需求，經徵得勞工同意可使
勞工出勤）。 



Q&A複習：2.休息日加班費如何計算？ 

 答：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勞工於法定休息日出勤工作時
，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
加給1又1/3以上，工作2小時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另再加給1又2/3以上。休息日的工資計算，4小時以內者，以
4小時計；逾4小時至8小時以內者，以8小時計；逾8小時至12

小時以內者，以12小時計。 

 以勞工月薪36,000元，推算每日工資1,200元，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為150元為例： 

（1）休息日工作1小時，以半日4小時計，應另再加給900元（
計算方式：150x1又1/3x2+150x1又2/3x2=900），當月工資合計
36,900元。 

（2）休息日工作6小時，以8小時計，應另再加給1,900元（計
算方式：150x1又1/3x2+150x1又2/3x6=1,900）當月工資合計
37,900元。 

 



休息日第9個小時以後 

加班費怎麼計算？ 

 勞動部官員昨（12/15）
日在立法院報告備詢時
表示，休息日加班第9

至12小時僅需給加班費
、不需發本薪，引起勞
工是否「做越多領越少
」的爭議。今（12/16）
日勞動部政務次長廖蕙
芳改稱依照勞基法修法
本意，休息日加班費自
第9小時至12小時仍應
加發本薪，法條正式實
施後，勞動部將本著立
法原則及有利勞工方向
提出全盤解釋。 



Q&A複習：3.按時計酬（或按日計酬）之部分工
時勞工，如例假及休息日未出勤，雇主是否應另
外加給休息日工資？ 

 答：勞基法並未排除按時計酬者適用休息日工資照給之規
定。然而，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在審議每小時基本工資時
，已考量部分工時工作之特性，將例假日及因法定正常工
時縮減所產生之休息日（本次修法納為法定之休息日）應
獲得之工資，納入計算；易言之，按時計酬者享有例假及
休息日照給工資之權利，該工資已分別折算到「每小時基
本工資」中。 

 因此，按時計酬者，勞資雙方如以不低於133元（自106年
1月1日調整）約定每小時工資額，其實就已經給付了勞動
基準法第39條所定例假日及休息日照給之工資，遇到例假
或休息日未出勤，毋須再行加給。至於按日計酬約定之日
薪，於法定正常工作時間內，如不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數
額乘以工作時數之金額，比照按時計酬者辦理。 

 



Q&A複習：4.按時計酬（或按日計酬）之部分工
時勞工，是否有休息日規定的適用？ 

 答：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事業單位，其僱用之勞工（包
括工讀生、部分時間工作者等）均受該法保障。部分工
時勞工如於法定休息日出勤工作，即使當週正常工作時
間未達40小時，仍應依休息日出勤工資加給標準計給工
資。 

 舉例而言：早餐店打工族，時薪150元，每週固定出勤6

天，每天工作3小時，雖然一週只出勤18小時，未達法定
正常工作時數40小時的上限，但依法令規定，第6天出來
工作，當日仍必須依照休息日之加班費標準計給當日工
資。計算方式：休息日工作3小時，以4小時計，當日應
給付之工資為900元（計算方式：150x1又1/3x2+150x1又
2/3x2=900） 。 

 



Q&A複習：5.新修勞基法第23條第1項規定，雇主應提供
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目的為何？另本次修法尚有
明定何種工資給付項目需記載於勞工工資清冊？ 

 答：1.為促進勞工對工資發放內容的瞭解及解決勞雇間
是否有短付工資等爭議，新修規定明確規範雇主必須
提供勞工各項工資的計算明細（等同創設勞工要求雇
主提供薪資單的權利）。2. 另本次修法亦同時增列雇
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的
工資數額記載於勞工工資清冊，並應每年將其內容以
書面（如載有特休未休折算工資名目的薪資單）通知
勞工（勞基法第38條參照）。3. 雇主違反上述法定義
務，依法可裁罰2至100萬元罰鍰。 



Q&A複習：6.為何新修勞基法第34條規定採輪班制勞工
於更換班次時，雇主至少應給予勞工有連續11小時之休
息時間，目的為何？是否立即實施？ 

 答：1.現行勞基法第34條第2項所定適當之休息時間，
因屬不確定法律概念，為使勞資雙方有可資遵循之明
確規定，並考量輪班制勞工工作之辛勞，爰參酌歐盟
指令所定11小時，修正為「至少應有連續11小時」之
休息時間。2.另為考量雇主針對上述新增規範，需適度
緩衝期，以調整工時及人力配置，乃明定由行政院另
訂施行日期，未立即實施。 

 



Q&A複習：7.本次勞基法第38條特別
休假天數調整，修法重點為何? 

 答：1.特休由勞工排定，但雇主因經營上或勞工因個人
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2.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雇主針對勞工未休之特休日
數應折算發給工資。 

 3.雇主應將特休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
記載於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內容以「書面」通知勞
工。 

 4.雇主如認勞工之權利不存時，應負舉證責任。 

 5.上述規範自106年1月1日起施行。 

 

 Q&A複習的資料來源：勞動部、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其他相關補充資料 

 勞動部表示，基本工資自106年1月1日起，由每月20,008元
調整為21,009元，105年11月3日配合修正發布「勞工退休
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並自106年1月1日生效。本次修
正「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係配合基本工資調
整，增修第17級月提繳工資為21,009元（實際工資級距為
20,009元至21,009元），原分級表62級整併為61級。 

  目前勞退新制提繳生效人數約635萬餘人，本次配合基本
工資修正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勞動部勞保局自
106年1月1日依新分級表就原月提繳工資20,008元、20,100

元、21,000元之全職人員，逕調月提繳工資至21,009元，
經估計約125萬名勞工將增加退休金受惠。勞動部提醒，
各事業單位應自明年1月1日起配合辦理後續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工資調整事宜。 （資料來源：勞動部新聞稿） 

 

http://www.bli.gov.tw/sub.aspx?a=y3lcfnmUOPU%3d
http://www.bli.gov.tw/sub.aspx?a=y3lcfnmUOPU%3d


修正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並自
106年1月1日施行（資料來源：勞動部新聞稿） 

為配合每月基本工資自106年1月1日起從20,008

元調整為21,009元，勞動部已於105年11月3日
修正發布「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並與
基本工資同步自106年1月1日施行。新修正分
級表第1級之月投保薪資配合基本工資修正為
21,009元，原表第2級月投保薪資20,100元及第
3級月投保薪資21,000元均予刪除，原表第4級
月投保薪資21,900元遞移為第2級，餘級次均遞
移；修正後分級表共計18級，最高等級仍為
45,800元。 



立法院三讀通過《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4條等條文修正草
案，放寬勞工工作年資滿15年者，得選擇一次退休金或月
退休金，更靈活規劃退休生活。 

 立法院105年11月1日三讀通過《勞工退休金條例》第5條、
第24條、第46條及第48條條文修正草案，勞工工作年資滿15

年以上，得選擇請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並同時提高事
業單位拒絕提供資料或對提出申訴勞工為不利處分者，處罰
上限由原15萬元提高至30萬元。預估有632萬餘勞工受惠。
現行《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4條規定，勞工年滿60歲，工作
年資滿15年以上者，僅得請領月退休金。考量社會經濟情勢
及因應勞工對於退休後有不同的規劃與需求，修法開放勞工
得選擇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此外，配合《勞動基準法第
》74條及第79條雇主對提出申訴勞工為不利處分之罰則規定
，修正勞工退休金條例第48條，事業單位拒絕提供資料或對
提出申訴勞工為不利處分者，由原處罰上限15萬元提高至30

萬元。（資料來源：勞動部新聞稿） 

 



僱有員工1人加就保，保障權益免受罰。 

 依照現行規定，僱用員工5人以上的事業單位，是勞工保險的
強制投保單位，但只要僱用員工1人，即為就業保險的強制投
保單位。所以，不是勞保強制投保的單位，如公寓大廈管理委
員會、補習班、私人診所、人民團體、僱用員工4人以下的公
司行號等，如果不願參加勞保，仍應於員工到職當日申報參加
就保。 

 勞保局說明，只要是15歲以上，65歲以下，受僱的本國籍勞工
以及依法在臺工作的外國籍配偶、大陸配偶和港澳地區配偶，
除參加公教人員保險或軍人保險、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或公教
人員保險養老給付者外，都是屬於強制參加就業保險的對象。
雇主沒幫員工加就保，除了被核處應負擔就保保險費的10倍罰
鍰，如果勞工因此無法向勞保局請領相關就保給付，如失業給
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及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等，雇主還要賠償給勞工。 


